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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资殊喃网格管理风险

—
网络知识产权保护

杨 锐

(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 上海 200 0 62)

摘 要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
,

推动 了信息交流的 巨大进步
。

信 息资源 的 网 络管理方式带来 了 网络管理风险
,

以 网络

环境下 的知识产权保 护为例
,

讨论 网上信息资源的几个版权问题及一些知识产权 问题
。

关健词 信 息资源 网 络管理 管理风险 知识产权保护 版权

网络管理风险

计算机技术编织的信息网络创造出一

个虚拟空间
,

逐渐淡化了地理空间
,

给人类

社会的发展和政治
、

经济活动带来了强烈

的冲击
。

这也使得网上信息量以几何方式

倍增
,

递增速度以秒计算
。

面对如此庞大

的信息资源
,

信息管理方式从最初的分散

式管理走向网络化管理
,

也即实现有 效的

资源配置和合理的业务配置
,

确保信息的

查全与查准率
,

最终提供便捷的网上检索
,

实现网上信息资源的共享
。

现今由于互联

网的全球性
、

开放性
、

无缝连通性
、

共享性
、

动态性的发展
,

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入

互联网
,

且用户群结构复杂
。

这使得网络

管理向传统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
,

带来

了新的管理思想
,

同时也伴随着全新 的管

理风险
。

如信息系统发展本身的风险
、

跨

国数据流和电子商务中的网络安全问题
,

以及信息网络所有人的利益分配纷争而引

出的知识产权保护
。

而信息资源在网络环

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也相应地反映了

一国信息产业的发达程度
,

成为众人瞩目

的焦点
。

2 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

在网络环境下
,

传统的知识产权逐渐

显现出局限性
:

信息资源的使用者在选用

信息时
,

首先要判断该信息是否在知识产

权保护范围内
,

并对有关信息的权利进行

处理
。

面对大量的信息
,

这种判断过程可

能会超过使用者的处理能力域提高信息的

使用成本
;
利用信息要付费用

,

但网上信息

浩瀚如海
,

对每个信息的价值和支付方式

做出判断也是一件困难的事 ;另外
,

网络上

传输的信息都经过了数字化处理
,

以连 串

的
“
0

’

和
.

1
’

组成的代码来表示
,

而传统的

知识产权由于受时间的限制并未具体指出

数字化的受保护信息该如何处理
,

且各种

权限范围有待扩宽
、

加深取重新定义
,

以适

应网络信息资源使用的需要
。

网络上的种种侵犯纠纷
,

给知识产权

专有性
、

地域性
、

知识性等传统特征带来了

巨大的冲击并提出全面革新的要 求
。

于
、

是
,

网络环境伊始的信息资源知识产权 国

际保护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
,

表现在
: a

.

知

识产权保护范围扩大化
。

几乎将所有的智

力成果尽数纳入现代知识产权的保护 范

围
,

且对各种权利的保护深度进行探索
,

做

出新的规定
,

以配合网络信息管理的发展

步伐
。

例如
,

1 9 9 6 年 12 月缔结 ( w 1PO 版

权条约》( w C T )和 《w IP O 表演者与录音制

品条约 》( W P P I
、

)为 I nt
e m et 网络环境下数

字技术方面的著作权提供深入保护
,

在其

中加入了大批版权保护的新对象和新权

利
。
b

.

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国际化
。

各国知

识产权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基本上从早期的

各持所见
,

发展到求同存异 以至今天的趋

同化异
,

即趋向于国际化协调规范
。

而 知

识产权国际公约
、

条约及其组织
,

也趋向全

面化
、

实效化和操作性
。 c

.

知识产权保护水

平高程化
。
国际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中

所确定的新标准更多地反映了工业发达国

家的要求
。

3 网络管理中的版权问题

网络环境下
,

作品的创作
、

传播和使用

通常是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的
。

任何作品

都很容易被数字化
,

自然也就便利了浸权

行为的发生
.

这就增加了保护版权人合法

权利的难度
。

3
.

1 网络上 复制的认定

信息使用者通过网络把自己所需的版

权人的作品下载到软磁盘
、

光盘嚷打印纸

上
,

并根据需要对这些数字形式的作品进

行单件复制纸批量复制
,

这些复制行为都

需要征得作品所有人的认可
,

并根据实际

情况支付一定的费用
,

就构成了永久性复

制行为
。

根据 《伯尔尼公约 》第 9 条规定
:

“

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
,

享

有授权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复制这

些作品的专有权利
,

其中所确定的任何方

式和任何形式能涵盖作品的数字化是复制

作品的一种方式
。 ’

以及 《w C T 》第 1 条第 4

款的注释中
“

关于第 1 条
,

第 4 条的认定声

明
:

(伯尔尼公约》第九条规定的复制权及

其所允许的例外
.

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
,

尤

其是以数字形 式使用作品的情况
’ 。

其中

指出
,

受保护作品通过网络进行计算机间

的信息传播时
,

必然会进入计算机内存
,

并

显示在显示屏上
,

这则构成了
“

暂时性复

制
’

行为
。

因为
,

进 入内存中的有版权信

息
,

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性
,

能借

助机器哦装置被观看
、

复制与传播
。

由于有关
.

暂时复制
.

的规定对于作品

的使用
、

信息的快速流通构成不 同程度的

障碍
, “

哲时复制
’

的条文遭到大多数发展

中国家的反对
,

最终没能通过
。

所以目前

为止
,

受保护作品仅在用户显示器上显示
,

在我国仍不构成对网络信息资源的复制
。

3
.

2 网络传拾 与传播权

在 w IP O 的两个条约中相继规定
“

作

日



品版权人在网络上可将其作品以有线绒无

线方式向公众传播
,

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

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
. 。

这些权利砚盖了按需交互性的网络传输
,

是版权国际保护进入
`

数字时代
.

的重要表

现
0

传统版权法中的公开传播权
,

通常是

以一个播发信息被许多人同时接收到的实

现为特征
。

而网络传输的点对点的特征及

交互式的服务
,

且使用行为并不是同时发

生等特点
,

就向公众传播和个人使用
,

其主

要问题是如何对
“

公众
’

这个概念做出定

义
。

网络传输面向的
“

公众
’

与发行有形物

体
,

传播广播
、

电视所涉及的
“

公众
’

不完全

相同
。

因为网络传输中的
`

公众
.

是在
`

各

自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作品
. 。

W IP O

条约中使用了
“

公众中的成员
.

这一概念以

突出
“

个人选择
.

的特征
。

而且
,

W I P O 中没

有定义
`

公众
.

的概念
,

这将由成员国国内

立法和判例法来 决定
。

公开传播权没有
`

仅利穷竭
’

问题
,

与发表权一旦公之于众
,

版权人就对其作品失去控制权有所不 同
,

网络上传播的作品脱离了载体
,

可以反复

使用
。

虽然 W I P O 的条约在我国尚未批准

生效
,

但对我国版权的修订有重要的影晌
。

3
.

3 网络信 忽的编 样与版权

网络上的信息资源数最庞大
,

取之不

尽
,

内容丰富多样
,

给人们的创造提供了大

里外部素材
。

从而
,

对网上作品进行搜集
、

编辑的过程变得简单
。

创作者可根据需要

直接从网上下载各种信息 (包括受版权保

护作品在内 )
,

绒者原封不动
,

取者加以变

形
,

使其相互结合
,

完成一部新作品并出版

发行
。

创作者对使用网上信息改编而成的

新作品享有版权
。

编辑过程中应注意到所

使用的信息源是否是受保护的作品
。

社会

公有信息
,

除非作者做出特别声明
,

否则均

可自由使用
。

而对受到版权保护的网上作

品
,

无论是局部使用绒全文使用
,

都应征得

版权人的允许
,

并支付一定报酬
。

这时
,

使

用者要明确所有的权利人
.

并与之联系获

得授权
,

必须花费时间和费用去查询
。

这

就迫切需要一个同网络管理相结合且方便

使用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
。

一个作品可有多数人参与编辑
.

但由

于网络信息资源数字化的特殊性
,

难以断

定这些人参与的程度和比例
,

虽然我们可

以按版权法已有的规定来认定作者
,

但由

于这类作者与以往作者不同
,

其权利的内

容也应有所区别
。

另外
,

已完成的网上作

品可以被分解由他人进行编辑
、

利用
,

进行

综合
,

形成新 的作 品
,

又可再一次的被分

解
、

编辑
、

利用
,

这会在已有版权的作品中

形成权利的重叠并存
。

传统方式的权利处

理合后还能否行得通
,

就有待重新讨论了
。

4 采取措施
,

降低 网络管理风险

4
.

1 提供 法律保护

我们要先在立法上为网络管理提供法

律保 障
,

而世界 知识 产权组 织所制定 的

w IP O 条约和 T R IP s 协议
,

以及国外某些

发达国家网络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立法工

作已走在世界前头
。

这些都可成为我国的

网络知识产权立法参考和借鉴的榜样
,

使

立法向国际化的规范准则靠拢
。

我国于

19 % 年 2 月 l 日由国务院公布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管理

暂行规定》
,

使我国成为较早对网络管理进

行法律规范的国家
。

随着我国网络化程度

的提高
,

相信政府还会不断地推出更新的

法律措施来规范信息资源的 网上传输行

为
,

在解决网上层出不穷的权利纠纷时有

法可依
。

4
.

2 提高对 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

从知识产权角度来看
,

网上信息资源

可分为作品性信息和非作品性信息
。

只有

作品性信息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;而

根据信息的性质
、

内容不同
,

它们又可分为

社会信息
、

共享软件
、

私人信息
、

电子出版

信息
、

数据库信息
、

网上加留信息等
。

不同

种类的信息在网络管理中应给予不同程度

和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
。

如果笼统地使用

知识产权保护权利人的利益
,

不但会损害

到权利人的利益
,

而且也可能会阻碍网络

信息资源的传播与知识技术的转化
。

用户

使用网上信息资源时
,

要根据信息的性质
、

内容
,

所享有的权利不同
,

采取不同的利益

处理方式
。

作品创作者则要通过登记注册

来确认其作品被使用时享有版权人的权

利
。

4
.

3 技术 支持知识产权保护

要尽里降低网络管理风险
,

保护网上

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
,

网络 自身技术的支

持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
。

采用数字技术
。

事先将一连申的加密

水印
、

加密签名
、

加幽指纹隐藏在合法文本

中
,

它不会因文本的编辑
、

修改
、

转化格式

而改变
。

然而
,

信息使用者一旦出现侵权

行为
,

网上作品的权利人则可通过作品内

的记号来识破其违法行为
。

当然还可通过

特定软件在网上的各种公开场合查找浸权

复制件
。

在网络上加强权限设置
。

给合法用户

设置用户权限和口令
,

防止不在授权范围

内的网上用户非法使用这些信息
,

而合法

用户使用非权限内的资源
,

以及维护存储

在计算机中的个人信息的保密性
。

使用客户认证技术 C A ( C li
e n t uA

t h e n
-

it ca it
o n )

。

它是保护网上信息传播安全的一

项重要技术
。

身份的认证
,

可鉴别用户的

身份 ;信息的认证
,

可保证通信双方的不可

抵赖性和信息的完整性
。

对认证合法的信

息使用者
,

可设计自动计费软件
,

将信息使

用费自动计入使用者在该系统的网站中设

置的帐号里
。

在资源网与通信网间构建安全子网
。

即设置一道防火墙
,

有效地将互联网与内

部网隔开
,

防止 非网络内部的人员对内部

网信息资源的非法访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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